
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

公告日期：104.01.19-104.02.23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04 速偵 3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吳○鏜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4 速偵 3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曾○泉 緩起訴處分

仁 104 速偵 3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張○陽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4 速偵 3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青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4 速偵 3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洪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4 速偵 39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陳○芳 緩起訴處分

仁 104 速偵 40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高○治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3 偵 5389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彭○斌 起訴

精 103 毒偵 415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林○龍 無施傾向處分

精 104 偵 25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溪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4 偵 25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魏○治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4 偵 25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石○達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4 偵 26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徐○定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4 偵 26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廖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4 偵 263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○城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4 撤緩 21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科簽分 鄭○ 撤銷緩起訴處分

合 103 毒偵 56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洪○佑 起訴

合 103 毒偵 57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吳○松 聲請簡易判決

自 103 偵 6133 墮胎 花蓮分局 陳○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自 104 偵 28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郭○香 緩起訴處分

自 104 偵 28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平 緩起訴處分

自 104 偵 28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蘇○瑋 緩起訴處分

自 104 偵 28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龍 緩起訴處分

自 104 偵 28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戴○榮 緩起訴處分

勇 103 軍毒偵 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憲兵 洪○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勇 104 偵 344 傷害 花蓮分局 張○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廉 103 毒偵 563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曾○誠 無施傾向處分

精 104 偵 88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石○威 起訴

禮 103 偵 4263 竊盜 花縣刑大 林○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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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 103 偵 4263 竊盜 花縣刑大 林○茹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3 偵 5360 傷害 玉里分局 陳○成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4 偵 57 妨害自由 簽○ 彭○成 起訴

仁 104 偵 232 動物保護法 花○縣動植物防疫所 黃○銓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03 偵 5042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王○翰 起訴

平 103 偵 5415 非駕業務傷害 鳳林分局 林○立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3 偵 5415 非駕業務傷害 鳳林分局 劉○蘭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4 撤緩 22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科簽分 李○建 撤銷緩起訴處分

自 103 偵 4526 竊盜 花縣刑大 林○晴 起訴

自 104 偵 214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羅○松 聲請簡易判決

自 104 偵 215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翁○隆 緩起訴處分

自 104 偵 216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武○大 起訴

自 104 偵 278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鄭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自 104 偵 27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古○梅 緩起訴處分

自 104 偵 280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曾○ 緩起訴處分

自 104 撤緩偵 11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王○蘇 聲請簡易判決

自 104 撤緩偵 12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利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自 104 撤緩偵 13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許○財 聲請簡易判決

自 104 撤緩偵 14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林○隆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04 偵 12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胡○忠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04 撤緩 19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科簽分 宋○雄 撤銷緩起訴處分

孝 104 偵 13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張○堂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4 調偵 13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市公所 江○絨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4 偵 62 非駕業務傷害 洪○堂 鄭○雄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4 偵 341 偽造文書 花蓮縣專勤隊 林○聖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4 偵 341 偽造文書 花蓮縣專勤隊 王○娟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4 偵 363 非駕業務傷害 吉安分局 鄭○雄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4 偵 384 偽證 洪○堂 羅○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愛 104 偵 384 偽證 洪○堂 林○烽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愛 104 偵續 3 妨害名譽 花高分檢 詹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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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 104 撤緩偵 15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高○彥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4 速偵 4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平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4 速偵 4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4 速偵 43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4 速偵 4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潘○琴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03 偵 598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游○榮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禮 104 速偵 4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○安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04 速偵 4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蔡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04 速偵 4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聰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04 速偵 48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劉○傳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04 速偵 4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劉○承 緩起訴處分

禮 104 速偵 5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蕭○男 緩起訴處分

禮 104 速偵 5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吳○文 緩起訴處分

禮 104 速偵 5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緩起訴處分

禮 104 速偵 5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賴○民 緩起訴處分

禮 104 速偵 5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蘇○麟 緩起訴處分

愛 103 偵 5282 詐欺 吉安分局 李○貴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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